ZC20260008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采购需求文件

一、招标项目概况
1、采购编号：ZC20260008
2、项目名称：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3、需求内容：主要服务对象为长宁区区属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服务接受方）及其分部（分中心）、卫生站点的物业管理服务相关工作，总面积61970平方米。除另有说明外，本总体需求文件适用于所有服务接受方。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3.1、第一标包：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东片区），东片区指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积14,468平方米，本标包预算5,872,500.00元 ，投标最高限价为4,969,300.00元。
3.2、第二标包：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中片区），中片区指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仙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积23,348平方米，本标包预算7,930,000.00元 ，投标最高限价为7,370,000.00元。
3.3、第三标包：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西片区），西片区指程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新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积24,154平方米，本标包预算7,789,000.00元，投标最高限价为6,564,100.00元。
4、服务期限：12个月，本项目物业服务合同期限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暂定2026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
因考虑到本项目上一轮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合同到期日不相同的特殊性， 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开始时间区别于其他单位，服务结束时间和其他8家单位一致，详见以下信息。
4.1、第一标包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东片区）：
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江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2026年8月1日。
4.2、第二标包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中片区）：
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仙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4.3、第三标包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西片区）：
程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日的次月1日起。
北新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起始日期：2026年7月1日
例如：中标通知书日期为2026年3月*日，则：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开始时间为2026年4月1日，北新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2026年7月1日，江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2026年8月1日，服务期结束日期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为2027年3月31日。
5、付款方式：经每月考核通过后，按季度结算上季度费用。
6、招标要求：投标方必须符合招标公告中所列的资格要求，投标方必须对该招标项目相应标包整体投标。
7、合同签订：本次招标由中标方与服务接受方分别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中标方的投标文件是采购人、服务接受方与其签订合同的重要依据。

二、总体招标要求
1、本次招标因物业服务地点分布较广，考虑到统筹管理的需要，每一标包投标人均需另外配置区域管理团队。具体要求如下
（1）区域管理团队人员2人，其中项目协调经理1人、其他管理人员1人。
（2）区域管理团队人员应具备物业管理经理从业人员岗位证书。
（3）区域管理团队人员应具有物业服务类项目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
2、投标人提供的物业服务人员年龄原则上为男性63周岁以下、女性55周岁以下。政治可靠，遵纪守法，敬业爱岗，身体素质良好，无犯罪记录。
3、投标人须具有公安部门认可的安保服务的相关手续，提供的物业服务人员中保安岗位人员须具备公安部门合法的保安员上岗证，从事监控室岗位人员须具备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要求的四级（中级工）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
4、投标人提供的物业服务人员在服务期间非必要不更换，确需更换原有物业服务人员的，需得到服务接受方同意。
5、在服务接受方因紧急突发事件或临时突发状况，造成工作流程和管理要求调整时，投标人提供的物业服务人员应统一接受服务接受方调配。
6、投标人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岗前培训、工种专项培训、岗位体检、证件复审等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员工必须100%经过岗前或在岗培训合格方能独立上岗。
7、投标人必须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聘用工作人员，所有工作人员需提供无犯罪证明。
8、投标人须投保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并为本项目所需聘用员工购买意外伤害险，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承诺购买上述保险。
9、投标人负责其员工工服的配备，各岗位员工统一着装。工作服更新周期≤2年，工作服清洗周期每周不能少于1次，夏季不能少于2次，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10、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现场情况以及自身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措施、标准、质量保证、应急保障以及达到管理目标的具体内容。内容需契合各服务接受方的特点，具有可操作性和完整性。
11、投标人须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完善的培训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完成本项目，以保证整个后勤系统安全、高效、有序运转。
12、投标人应加强内部管理控制，建立工作流程、人员培训、安全规范、巡查监督以及考核奖惩等制度，并保证运作良好有效。
13、投标人进驻安排须严格按照服务接受方要求实施，需积极配合服务接受方做好新老物业的衔接、续用等工作。
14、投标人有责任配合服务接受方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查、审计等工作，提供必须的资料，并对服务接受方提出的改进意见能有效响应和执行。
15、投标人须自备办公桌椅、电脑、考勤设备、打印机和员工更衣柜等办公设备和耗材。
16、投标人须提供足够的作业机具，自行解决后勤管理服务时所需的日常工具和劳防用品，并能根据行业形象要求及规范，保证落实文明工作。

三、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标要求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标要求详见“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公告附件相应的需求电子文档。

四、重要事项说明
1、报价要求
（1）采购人对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定投标最高限价，投标人需根据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际服务需求，合理配备人员并投标报价，若有任意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报价超出其限价的，相应标包作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OLE_LINK1]（2）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包含人工费（含人员工资、社保、福利及人员管理费用）、培训费、专项维护费、行政办公费用、加班费用、日常耗用及设备折旧、保险费、企业管理费、税金、利润等为完成服务期内采购人指定的所有物业服务的管理费用。其中，最低人员工资不得低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当年最低工资要求。投标金额应该充分考虑到上海地区最低工资和社保调整政策等各种因素，项目期内不涉及到该项费用的调整。
（3）投标人全体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执行，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加班（含节假日加班）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支付员工加班薪资。同时，投标人报价时需充分考虑到医院工作的特殊性，服务接受方不会因临时工作任务或突发性事件需要加班服务而追加合同以外的费用或支付加班人员相关费用。
2、投标人因违反《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而造成采购人或服务接受方的连带责任和损失的全部由投标人承担。
3、投标人自行负责其招聘员工的一切工资、福利、社会保险；项目所聘用的全部人员发生工伤、疾病乃至死亡的一切责任及费用由投标人全部负责，服务期间发生劳资纠纷，刑、民事案件等均与采购人和服务接受方无关。
4、项目需求中所涉及的物业管理服务对象的规模、数量以本项目采购文件内容为准。投标人应认真自行踏勘现场，熟悉本招标项目范围的周边地形，交通道路等情况，以获得一切可能影响投标报价及投标人方案的其他情况。踏勘或放弃踏勘的响应单位将被视为已确认所有现场条件和预计到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投标人中标后，不得以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现场为理由提出额外费用，对此采购人一律不予考虑。
5、本项目所有标包均不接受中标人以任何分包方式或转包方式履行合同。
6、服务接受方免费提供办公用房、仓库、员工休息更衣用房。
7、服务接受方承担投标人在服务范围内发生的公用水电（包括空调、清洁卫生、生活等各类用水以及自身办公等各类用电）费用。
8、合同期内因采购人区域规划或功能调整发生新建、搬迁、装修等因素，造成服务内容、面积与床位数量调整的，服务人员数量需发生重大变动的，本轮涉及的中标供应商须在采购人（上海市长宁区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管理中心）的统筹管理下，积极配合做好后续采购签约、服务衔接等各项工作（若调整内容的对应采购金额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中标供应商须配合采购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投标方须在投标文件中就上述配合义务进行承诺，如未提供上述承诺，将视为未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9、投标文件制作要求
投标文件应按各标包（包含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独立响应。

五、其他说明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2]本项目相关岗位若涉及国家或行业规定要求的，相关岗位人员须持证上岗，并提供证明资料（具体要求详见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采购需求文件）。

六、质量考核标准
1、到岗人数考核要求
每月人员编制到岗人数不能低于投标文件中列示的物业服务人数的87%，若连续2个月低于87%，扣除当月人员不足87%部分的物业管理服务费。
2、服务质量考核
（1）要求全年无责任事故和责任案件发生，如发生则按服务接受方考核规定进行处罚。
（2）每月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分合格分为95分，月度考核低于95分，服务接受方视情节轻重程度扣除当月物业管理服务费的5-20%。

七、投标单位资质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公告）
1、供应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及其投标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3、供应商在本市有完善的服务体系，能够提供良好的技术与服务支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考核表（供参考）
	序号
	考核项目
	权重
	评分内容及目标
	评分标准
	得分

	1
	工           作           态         度             20
	服从工作安排
	6
	服从负责科室安排
	违反一次，扣2分
	　

	
	
	服务态度
	6
	服务态度好，热情服务，工作主动
	违反一次，扣2分
	　

	
	
	仪容仪表
	4
	着装整洁，仪容大方，佩戴工号
	一项不合格，扣1分
	　

	
	
	劳动纪律
	4
	严禁脱岗、睡岗、串岗
	违反一项，扣2分
	　

	2
	服                 务                质                 量          30
	日常工作质量
	10
	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一项不合格，扣2分
	　

	
	
	周月计划执行率
	10
	如期完成各项周月计划工作内容
	一项未完成，扣2分
	　

	
	
	工作范围巡查率
	10
	每周对各岗位的工作情况进行巡查，对问题及时整改
	每月4次，缺少一次，扣2分；问题未及时整改发现一次，扣1分
	　

	3
	                满               意                      度         40
	满意率
	12
	满意率95%以上（含95%）
	满意率低于95%的，每降1%扣0.5分;低于85%以下的,每降1%扣1分
	　

	
	
	投诉次数
	10
	经查实的投诉数量
	一般口头投诉扣1分；书面投诉扣2分
	　

	
	
	投诉处理率
	10
	100%
	出现一例未处理情况，扣3分
	　

	
	
	投诉响应
	5
	响应及时性
	未及时响应一次，扣5分
	　

	
	
	差错分析
	3
	对投诉事件进行差错分析
	未进行分析、整改，一次扣2分
	　

	4
	日                        常                     管                        理               10
	出勤率
	5
	100%以上
	每降1%扣0.5分
	　

	
	
	学习培训
	2
	员工岗前培训率100%
	低于100%扣2分
	　

	
	
	表单填写
	3
	如实填写各类表格、文件
	缺一项重要的记录扣0.5分
	　

	
	
	
	
	
	
	

	考核人员
	　
	总分
	　

	考核项目
	　
	项目负责人签名
	　
	检查日期
	　




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最高限额表
	标包
	单位名称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高限额
（元）
	标包最高限额
（元）
	备注

	标包一：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东片区）
	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00,000.00
	4,969,300.00
	

	
	江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69,300.00
	
	8个月预算金额

	
	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00,000.00
	
	

	标包二：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中片区）
	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50,000.00
	7,370,000.00
	

	
	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00,000.00
	
	

	
	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00,000.00
	
	

	
	仙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20,000.00
	
	

	标包三：长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西片区）
	北新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74,100.00
	6,564,100.00
	9个月预算金额

	
	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480,000.00
	
	

	
	程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510,000.00
	
	

	
	合计
	18,903,400.00
	18,903,400.00
	


[bookmark: _GoBack]说明：投标价不得超出上表中任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最高限价，否则相应标包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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